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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法治觀念薄弱，洩漏案件偵辦內容 

(一)案情摘要： 

○○○○○警察局○○分局警員○○○，自108年11月○

日至110年1月○日，多次將M-Police之查詢結果、在監在所

資料、車籍資料、前科素行及國民身分證影像等資料翻拍，

並將公務群組之對話內容截圖利用通訊軟體轉傳給女友，透

漏案件查處狀況。 

(二)檢討分析： 

1、 ○員違反刑法第132條「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

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、圖畫、消息或物品者」規定，全案移

請臺灣○○地方檢察署偵辦，展現整飭警察風紀決心。 

2、 本案員警輕忽規定、恣意妄行，凸顯渠等法紀教育不足，且

單位主管未能勤教嚴管，致生違法（紀）情事，應加強內部

考核，落實逐級監管機制，避免類案再生。 

(三)策進作為： 

1、 ○員任意將警政系統所查之資料及內容，利用通訊軟體轉

傳他人，除違反刑法第132條外，亦違反政府資訊公開法第

18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：「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

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：一、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

他法律、法規命令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制、禁止公開者」。 

2、○員先前已有不良紀錄，單位主管未能深入考核致再生憾

事，對於所屬員警平日生活言行及交往關係，各單位主官

（管）應深入瞭解考核，加強風紀情資蒐報，視狀況提列風

紀評估對象，落實清查、告誡及約制作為，有效防制員警違



4 
 

法、違紀情事發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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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為窺探他人隱私，使用自己及同仁帳號查詢網紅 

(一)案情摘要： 

○○○○○警察局○○分局警員○○○，於110年9月○日，

先是利用自身帳號登入「智慧分析決策支援系統」查詢○○○

等網紅藝人○人○筆，隨即又趁執行職務之機會利用同事○○

○之帳號登入「智慧分析決策支援系統」查詢○○○等網紅、

藝人○人○筆個資，總計不當查詢共○人○筆紀錄。 

(二)檢討分析： 

1、按「警察機關資通安全實施規定」第15點略以：「個人使用

者之管理規定如下…個人帳號及密碼應妥為保管，不得借

予他人使用……」同規定第24點略以：「因個人明顯疏失違

反本規定，應依情節輕重，核予申誡二次以下懲處併暫停使

用資訊設備及網路資源。」、「非因公務擅自查詢公務機密

資料經查屬實，尚未達洩密，視情節輕重核予記過一次以下

懲處。」 

2、○員將個人帳號密碼供予他人使用，核予申誡二次處分，並

暫停使用資訊設備及網路資源；○員不當查詢情節嚴重，核

予記過二次處分，併暫停使用資訊設備及網路資源，並提列

為違紀傾向人員，加強考核。 

(三)策進作為： 

1、個人帳號及密碼應妥為保管，不得借予他人使用或張貼於

電腦設備等場所，並嚴禁多人使用同一帳號密碼，以明責任，

且至少每三個月定期更換密碼，其長度以英文及數字至少

八位組成，發覺有洩漏之虞時，應立即更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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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使用者離開電腦時，應鎖定使用環境，每日下班前，使用者

應確實將主機、螢幕、印表機及印表機伺服器登出系統並關

機。 

3、 利用各項集（機）會加強宣教，非因公務不得使用警政知識

聯網蒐集、處理、利用、儲存及傳輸個人資料，並禁止彙集

員警警政知識聯網或公務電腦開機之帳號密碼，張貼於公

開處所或儲存於電腦中，恪遵「警察機關資通安全實施規

定」，以確保資通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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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因公涉訟，擔心漏收司法文書查詢自身證號 

(一)案情摘要： 

○○○○○警察局○○分局警員○○○因公遭民眾提告

傷害案件，又因自己單身在外租屋，擔心收不到司法文書資料，

分別於110年3月○日及4月○日登入「國民身分證相片影像資

料系統」及「刑案資訊系統」，以「舉發交通違規」、「查緝

查捕逃犯」及「偵辦刑事案件」等為由，輸入自身證號查詢。 

(二)檢討分析： 

1、○員連續非因公不當查詢個人資料○筆，違反「警察機關資

通安全實施規定」，參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相關案

例，類型相同之違失情事，於發布懲處前應就類型相同之違

失情事整體評價，合併審究其行政責任。 

2、本案○員貪圖方便、利用職務之便，非因公務查詢個人資料

計○筆，已違反本署函頒「警察機關資通安全實施規定」等

相關規定，合併予以記過一次處分。 

(三)策進作為： 

1、○員為收取司法文書資料，竟以舉發交通違規及查緝逃犯

為由，不實登載公文書，顯見基層員警對法律認知不足，仍

須再加強教育。 

2、各級幹部應加強宣導員警非因公務不得使用公務系統查詢

資料，並定期稽核同仁之異常查詢紀錄，追蹤管制是否有逾

越使用規定，避免資料遭不當查詢或違法使用，而衍生爭議

之情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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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為辦理個人私務，利用職務之便非因公查詢 

(一)案情摘要： 

1、案例一： 

○○○○○警察局○○分局偵查佐○○○，因想了解車輛

報廢流程是否完成，但忘了車牌號碼，竟利用職務之便登入

「車籍資訊系統」查詢其本人所有之自小客車籍資料。 

2、案例二： 

○○○○○警察局○○分局警員○○○為更新綜合考核系

統內之個人資料，因僅記得機車後3碼阿拉伯數字，擅自登

入「車籍資訊系統」以舉發交通違規為由查詢自己。 

3、案例三： 

○○○○○警察局○○分局偵查佐○○○110年9月辦理結

婚登記，結婚後隔週提出結婚補助申請，經承辦人向其表示

系統顯示已婚，故需前往戶政事務所申請戶籍謄本，以佐證

○員非與同一配偶重複結婚，方能申領補助，○員竟便宜行

事查詢自己資料。 

(二)檢討分析： 

以上均為員警辦理個人私務，便宜行事而非因公查詢之案

例，依據「警察機關資通安全實施規定」第24點第3項第2款：

「非因公務擅自查詢公務機密資料經查屬實，尚未達洩密，視

情節輕重核予記過一次以下懲處」之規定，上揭員警分別核予

記過一次處分，以示警愓。 

(三)策進作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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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各單位主官（管）應嚴查所屬警政系統查詢日誌狀況，持續

利用各項集會場合宣導嚴禁非因公務查詢警政系統資料等

相關規定及案例，以強化員警法治觀念。 

2、 加強稽核所屬電腦及警用行動電腦查詢使用狀況，要求同

仁恪遵「警察機關資通安全實施規定」及「警用行動電腦使

用管理要點」，落實非因公不得查詢公務機密資料，避免違

法行為發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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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見昔日同窗於網路 PO文購入新車而好奇查詢 

(一)案情摘要： 

○○○警察局○○分局警員○○○109年12月於網路社群

發現同學○○○發布購買新車文章，一時好奇想瞭解車輛廠牌、

排氣量、顏色，竟以「舉發違規停車」為由，利用車籍資訊系

統查詢其車籍資料；又於110年10月，○員就讀大學時期所認識

之學妹○○○，於網路社群發布購買新車文章，○員同樣因為

好奇查詢○○○之車籍資料。 

(二)檢討分析： 

1、○員坦承以「舉發違規停車」為由，非因公務擅自查詢同窗

同學車籍資訊，直屬主管所長○○○及資訊單位執行稽核

時未能主動發掘，即時監督屬員使用警政資訊系統異常查

詢紀錄，顯見管控稽核欠落實。 

2、本案○員雖未發生個資外洩情事，然因一時好奇，坦承有非

因公務查詢個資情事，依110年6月11日修正「警察機關資通

安全實施規定」第24點第3項第2款：「非因公務擅自查詢公

務機密資料經查屬實，尚未達洩密，視情節輕重核予記過一

次以下懲處」，核予○員記過一次處分，以示惕厲。 

(三)策進作為： 

1、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6條規定，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

集或處理應有特定目的且經當事人同意，○員所為明顯違

反相關規定，請各級主官（管）灌輸員警法治觀念。 

2、警用各項資訊系統查詢紀錄斑斑可考，各單位主官（管）應

持續利用各項集（機）會加強員警法紀教育，並提醒同仁謹



11 
 

言慎行，嚴守公務紀律；另加強管考所屬同仁平時表現，落

實定期考核，掌握異常癥候，防杜違法犯紀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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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謊稱為執行公務而查詢個資 

(一)案情摘要： 

1、案例一： 

○○○○○警察局○○分局偵查佐○○○自述經隊長○○

○指示，因收到臺灣○○地方檢察署所核發拘票而查詢○

○○之個人資料，然隊長○○○表示並無○員所稱來自臺

灣○○地方檢察署所發拘票，復經調閱公文收發紀錄，亦無

○員所稱拘票之相關資料可佐證，○員所為顯係非因公查

詢。 

2、案例二： 

○○○○○警察局○○分局警員○○○於111年3月○日與

警員○○○共同擔服巡邏勤務，○員表示巡邏途中遇民眾

聊天提及「○○○、○○○」是當前網紅，當下沒聽的很清

楚，回想之前在○○○○○警察局服務期間，曾協辦過「○

○○」涉及毒趴案，因而好奇是否為同一人，遂以○○○查

詢比對。 

(二)檢討分析： 

上揭案例有謊稱受長官指示、有謊稱風聞民眾所提犯罪情

資，惟經求證均屬子虛烏有之事，該等員警逕以警政資訊系統

查詢個資，實已逾越偵查、預防犯罪或警政等特定目的之必要

範圍，非因公務擅自查詢公務機密資料屬實，違反「警察機關

資通安全實施規定」第24點第3項第2款，核予記過一次處分，

並暫停其使用非必要之資訊設備及網路資源。 

(三)策進作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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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執行公務或偵辦刑案，使用戶役政查詢系統、車輛駕籍查詢

系統及前科素行等查詢民眾資料，攸關個人隱私及權益，各

級主官應持續落實定期稽核制度及不定期抽核工作，針對

公務機密可能發生缺失，追蹤並研擬各項興利防弊措施，杜

絕資訊系統遭非法使用等情事。 

2、要求各級幹部善用各種集（機）會時機，加強宣導員警恪遵

各項法紀規定，對於所掌之各類公務機密資料應確實遵守

保密規定；藉由現行預防機制，主動落實清查、告誡、約制，

機先防處，禁絕員警投機心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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